巴彦淖尔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提取住房公积金实施方案

为了完善我市老旧小区使用功能齐全，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0】27号）文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就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提取住房公积金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提取范围

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的房屋所有权人，可以提取其名下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费用。

二、提取条件

（一）有向住建部门报备的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

（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的所有房屋所有权人均已签署正式加装电梯协议（含加装电梯购置费用，工程费用筹集分摊方案），且按费用分摊方案全部支付分摊费用。

（三）房屋所有权人无住房公积金贷款或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

（四）房屋所有权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没有被依法封存、冻结。

（五）房屋所有权人没有作为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人的行为。
三、提取时限和额度

（一）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公示之日起两年内，房屋所有权人及其配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一次。

（二）房屋所有权人提取总额度，以电梯购置费用，安装费用（不含电梯运行维保费用、租用费）中个人实际出资额为限，且不超过个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合计余额。

四、提取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

（二）房屋所有权人是夫妻双方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除提供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外，还需提供结婚证原件。

（三）需提供巴彦淖尔市《房屋不动产权证》或已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

（四）提取人银行卡（中行、农行、工行、建行任一银行的一类储蓄卡）。

  （五）实际出资证明原件（付款发票）。
五、基本流程

（一）信息确认。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所在地住建部门将已正式报备实施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相关信息提供给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在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上予以公示（公示时间3天）。

（二）提取申请。信息确认后，提取人持相关证明材料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管理部申请办理。（由前台提取工作人员受理、调查、审核资料；资料审核无误后，受理调查人和管理部主任在纸质资料签字，方可办理）

（三）审核通过。经过审核符合提取条件的，按审批程序逐级完成审核。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提取金额划转到提取人提供的个人银行卡。

